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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绥德水土保

持科学试验站）、武汉林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河南联成水保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

防治研究所、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内蒙古自治区

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内蒙古农业大学、襄阳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超群、贾正雷、张金瑞、陈阵、刘立峰、郭锐、张林、郭晓亮、何玉广、陈佳瑞、刘圆圆、

王春、周自强、张连科、巢礼义、杜广荣、项宇、张勇、江宁、祁伟、郭月峰、刘国辉、刘红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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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的基本要求、审批程序检查、方案报告书检查、方案报

告表检查、现场调查和询问、检查报告编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投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上级部门组织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抽查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4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 51297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生产建设项目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并依法需要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

3. 2
企业投资生产建设项目 enterprise invested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使用企业自有资金或者其他渠道募集的非政府资金开办的生产建设项目。

3. 3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 quality inspe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gram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水土保持工作主管部门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开展的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程序、方案质量等合规性检查。

3. 4
水土保持方案抽查 spot chec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gram
上级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批准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程序、方案质量等合规性开展的检查。

3. 5
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 technology service entit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提供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服务的第三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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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水土保持调查和勘测、水土保持设计、水土

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服务、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水土保

持法律咨询服务等。

3. 6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文件 technical doc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生产建设单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时应向批准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含电子材料）。

注：包括但不限于：水土保持方案、申请函、技术审查材料、光盘等电子媒介、承诺书、其他说明材料等。

4 基本要求

4. 1 根据工作需要，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抽查可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询问等工作。

4. 2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现场调查、询问时，项目建设单位可邀请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参加。

4. 3 水土保持方案抽查时，抽查组织单位应邀请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单位参加。

4. 4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分为一般项目检查、重点项目检查。

a）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建设项目，应按照重点项目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检查。

1） 水土保持信用监管名单单位，或者水土保持严重违法单位开办的生产建设项目。

2） 建设单位或个人自行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

3） 纳入水土保持信用监管名单单位提供水土保持技术服务的生产建设项目。

4）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其他行业主管部门交办、下级部门请求联合监管的重大或重点监管的

生产建设项目。

5） 项目建设内容中涉及水土流失敏感点的生产建设项目。

6）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 3年未开工建设、本年度内开工建设的项目。

7）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应纳入重点检查的其他项目。

b） 上述规定之外的生产建设项目应纳入一般检查。

4. 5 重点检查项目，应全部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一般检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数量不宜少于当

年批准应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检查项目总数的 10%（不足 1个的，按 1个计）。

4. 6 重点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应开展现场调查工作，一般检查项目可不开展现场调查工作。

4. 7 需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或者抽查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或抽查单位应按以下要求完成水土

保持方案检查或抽查工作：

a） 在建项目：于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的 3个月内完成；

b） 未开工建设项目：于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的 6个月内完成。

4. 8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报批程序合规性；

——报批材料合规性；

——重点项目现场调查、询问；

——问题反馈；

——整改要求；

——整改落实情况跟踪。

4. 9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需开展现场调查时，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组织单位应提前 3个工作日书面通知项

目建设单位。

4. 10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根据工作需要，检查组织单位可邀请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参会。水土保持专

业技术人员应来自独立的第三方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应邀参会的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应主动提

出回避事项。回避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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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承担检查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服务事项；

b） 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检查项目水土保持技术咨询事项。

4. 11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结论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a） 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相符；

b） 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基本相符；

c） 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不相符。

4. 12 依据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发现问题危害严重程度不同，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发现问题分为一般问题、

较重问题和严重问题：

a） 一般问题是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报批程序基本符合现行法规要求，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可以指

导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职责，未导致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单位出具错误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

可，社会危害程度较轻、未造成或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轻微，不涉及行政处罚的问题；

b） 较重问题是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报批程序部分不符合现行法规要求，水土保持方案无法指导

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职责，导致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单位出具错误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社

会危害程度一般、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一般，需依法承担罚款（不含）以下各类行政处罚的问题；

c） 严重问题是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报批程序违背现行法规要求，水土保持方案不能指导建设单

位落实水土保持职责，导致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单位出具错误批准，社会危害程度较大或者特别严

重、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严重或极严重，需依法承担罚款（含）及以上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问题。

4. 13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实行严重问题一票否决。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中发现水土保持方案涉及严重问

题的，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应出具“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不相符”结论；涉及较重

问题的，可出具“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基本相符”结论；涉及一般问题的，可出具

“应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相符”结论。

4. 14 除涉及禁止公开情形的，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结束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检查组织单位应向社会公

开检查情况。公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检查事项；

——存在问题；

——整改要求。

5 审批程序检查

5. 1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程序检查重点检查审批程序是否符合现行规定、报批材料是否完备、格式是否规

范、时间逻辑是否清晰正确。

5. 2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程序重点检查水土保持方案批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不符合的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

a） 向依法应免于办理水土保持方案批准的项目出具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

b） 政府投资项目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或者企业投资项目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出具行政许可；

c） 未依法定职权出具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

d） 向未依法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出具水土保持方案许可；

e） 未依法定程序作出具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

f）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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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申请函原件 1份，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2）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的立项（核准、备案）手续复印件 1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3）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原件 3份。项目涉及多个县级行政区划的，每增加 1个县级行政区划

应增加 1份报告书；电子光盘 1份（含防治责任范围矢量文件）。

4）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意见原件 1份（加盖技术审查单位公章），技术审查意见修改对照表

1份（技术审查专家组组长手写签名确认）。

5） 告知承诺函原件 1份，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告知承诺函应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批准部门提

供的格式填写，主要内容不应更改。

b） 承诺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申请函原件 1份，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2）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的立项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复印件 1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3）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原件 3份，技术审查意见原件 1份（加盖技术审查单位公章），技术审查

意见修改对照表 1份（需技术审查专家手写签名确认，专家需为省级及以上级别水土保持

专家库成员）。

4） 告知承诺函原件 1份，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告知承诺函应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批准部门提

供的格式填写，主要内容不应更改。报告表公开期间若收到公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告知

承诺书中需予以说明。

5） 报告表公开证明材料 1份，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注：承诺制生产建设项目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可实行承诺制管理的生产建设项目。

5. 4 方案报告书、报告表内容和格式应符合GB 50433的要求。

5. 5 方案报告书报批材料时间逻辑应符合图 1流程，方案报告表报批材料时间逻辑应符合图 2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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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方案报告书报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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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方案报告表报批流程

5. 6 通过技术审查的水土保持方案，应在水土保持方案批准部门规定的时限内报送报批稿。

5. 7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应核实方案技术审查情况。根据需要，检查组可向参与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

的单位或者个人询问调查技术审查情况。询问调查可采用面谈、电话访问、邮寄访问及问卷回答等手段。

电话访问的，应做好电话询问调查内容记录。

6 方案报告书检查

6. 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内容及章节编排应符合GB 50433的要求。

6. 2 综合说明章节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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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目建设单位、项目组成、建设内容等与项目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一致性。

b）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完备性，用地支撑材料的合理性。

c）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及指标值应符合 GB/T 50434的要求。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

林草覆盖率等指标值调整的合理性。

d）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取土场、弃渣场等选址结论的合理性。

e） 已开工项目，主体工程进展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水土保持存在问题等水土保持现状调

查介绍，评价结论和建议的合理性。

f）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面积和费额的准确性。

6. 3 项目概况章节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项目建设内容是否存在缺、漏项；项目组成和工程布置介绍是否清晰；关联项目（若有）、施工临

建（若有）、施工营地（若有）等介绍是否清晰。

b） 涉及的取土（石、砂）场（以下简称“取土场”）、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以下简称“弃渣

场”）位置是否明确，要素信息是否完整，介绍是否清晰，是否满足选址分析的需要，弃渣堆置方

案是否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要求。取土场、弃渣场介绍应明确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地理位置；

2） 占地面积；

3） 取土量/库容；

4） 挖深/最大堆高；

5） 防护措施及其等级；

6） 防洪标准；

7） 汇水面积；

8） 周边水土保持敏感点情况；地形图应反映下游不小于 1公里范围内的地形地物情况，比例

尺不应小于 1∶10 000；遥感影像图应反映下游一定范围内重要设施、居民点等情况；

9） 取土场、弃渣场地形测绘、工程地质等资料，水土保持调查与勘测成果应符合 GB/T 51297
标准的要求；

10）安全稳定结论及其合理性；

11）选址征求意见情况和用地支撑材料。

c） 工程占地中占地类型、占地面积以用地支撑材料（宗地图、用地预审材料等）明确的土地利用类

型为准，土地利用类型应精确至GB/T 21010规定的二级类。

d） 土石方量平衡数据是否存在明显错误。采用公式（1）和公式（2）对土石方量数据进行验算，其中

矿采类项目，开采的矿产不应纳入土石方平衡，表土剥离、废弃矿渣除外。有借方的，应提供借

方来源的支撑性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协议或意向书、合法供应商支撑性材料等。余（弃）方

应明确处置方案，明确具体位置。

WT=W+ T ……………………………（ 1）
W+ J= T+ Q ……………………………（ 2）

式中：

WT——挖填方量，单位为万立方米（万m3）；

W ——挖方量，单位为万立方米（万m3）；

T ——填方量，单位为万立方米（万m3）；

J ——借方量，单位为万立方米（万m3）；

Q ——余（弃）方量，单位为万立方米（万m3）。

e）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应明确实施单位、施工进度等情况。

f） 土壤应附表土层厚度分布图表，现场调查情况及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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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章节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工程选址（线）、取土场/渣场选址合规性分析评价；

b） 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划定的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等级及标准调整

情况；

c） 弃渣场评价符合 6. 3 b）的要求，重点检查弃渣场选址、安全稳定设计、防护措施设计等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评价；

d） 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措施界定及存在问题分析评价。

6. 5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已开工补报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水土保持现状调查、已落实水土保持及其工程量等；

b） 采用类比预测法时，类比工程应为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同类工程，特殊情况下可类比本地市内的

同类工程。

6. 6 水土保持措施应符合GB 51018、GB/T 50433的要求，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防治措施体系完备性和一致性，需文、表、图一致；

b） 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级别、设计标准等的合理性，是否符合GB 51018的要求；

c）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级别、设计标准等的合理性，是否符合GB 51018的要求。

6. 7 水土保持监测应符合GB/T 51240的要求，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监测点位布置、监测频次合规性；正在使用的取土场、弃渣场监测频次不得低于每 2周监测一次。

b） 监测人员配置合规性。

c） 监测方法的合理合规性，3级及以上等级弃渣场需配备视频监控。

d） 监测成果提交要求；监测成果质量和三色评价要求。

6. 8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措施概估算阶段界定是否正确。

b） 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面积及补偿费计列是否正确。

c） 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是否符合项目所在地实情。

d） 独立费用是否符合项目所在地实情；水土保持监测费用是否与监测任务对等。

e） 效益分析及六项指标值计算是否规范要求。

6. 9 水土保持管理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

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内容是否符合项目实情。

6. 10 附表、附件与附图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附表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防治责任范围表，涉及两个及以上县级行政区时需分县列表。

2） 防治标准指标计算表，涉及多个防治标准时需分区段列表。

3） 单价分析表，应符合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等规范文件

的要求；涉及两个及以上县级行政区时需分县单列水土保持补偿费。

b） 附件应包含但不限于：

1） 编制单位委托/授权支撑材料（若建设单位自行编制方案无需提供）；

2） 项目立项支撑材料（核准、备案）；

3） 项目用地支撑材料（用地预审意见、土地证/不动产权证、土地租赁合同/承包合同等）；

4） 主体设计支撑材料；

5） 方案技术审查支撑材料（技术审查意见、专家组签到表、修改对照表等）；

6） 水土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意见（涉及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项目）。

c） 附图应包含但不限于：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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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区水系图；

3） 项目总体布置图，公路、铁路项目尚应有平、纵断面缩图；

4） 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含监测点位）；

5） 水土保持典型措施布置图，典型措施布设平面图比例尺应不小于 1∶2 000；
6） 涉及取土场、弃渣场的，应补充取土场、弃渣场单体设计图，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位置图、水

土保持典型措施布置图（地形图比例尺应不小于 1∶5 000）、拦渣工程/护坡工程等单项工程

设计图（地形图比例尺应不小于 1∶2 000）。

7 方案报告表检查

7. 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内容及格式应符合GB 50433的要求。

7. 2 项目概况应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工程占地、土石方量及平衡情况；

b） 项目建设内容与项目立项（核准、备案）材料对应情况。

7. 3 项目区概况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调查情况；

b） 水土保持敏感区域分析。

7. 4 水土流失预测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b） 新增水土流失量及指导性意见。

7. 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布局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水土流失防治等级及 6项指标值；

b） 防治措施体系是否完备，总体布局是否合理。

7. 6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及投资重点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新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典型设计、工程量是否科学合理；

b） 独立费是否符合项目所在地实情；

c） 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面积及补偿费计取是否正确。

7. 7 结论与建议重点检查结论是否科学准确，建议是否符合项目实情。

7. 8 专家意见重点检查意见的合理性、意见修改完善情况。

7. 9 附件与附图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附件应包含但不限于：

1） 编制单位委托/授权支撑材料（若建设单位自行编制方案无需提供）；

2） 项目立项支撑材料（核准、备案）；

3） 项目用地支撑材料（用地预审意见、土地证/不动产权证、土地租赁合同/承包合同等）；

4） 主体设计支撑材料。

b） 附图应包含但不限于：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2） 项目区水系图；

3） 项目总体布置图，公路、铁路项目尚应有平、纵断面缩图；

4） 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含监测点位）；

5） 典型措施布设图，典型措施布设平面图比例应不小 1：2 000；
6） 涉及弃渣场的应附弃渣场位置图（含地形图和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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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场调查和询问

8. 1 根据方案检查实情需要，可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询问工作。现场调查应符合 GB/T 51297的
要求。

8. 2 现场调查重点调查水土流失重点部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位：

a） 涉/穿/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自然保护地的区域；

b） 坡高 30 m及以上的挖方边坡，坡高 20 m及以上的填方边坡；

c） 4级及以上等级弃渣场或者专门存放地；

d） 取土 10万m3及以上方量的取土场；

e） 涉/穿/跨省（市、自治区）管主要河道、市（省）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区域；

f） 泄洪区、行洪区和蓄洪区；

g） 活动的断裂带；

h） 文物古迹，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研究考察区；

i）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落实的水土保持整改事项。

8. 3 询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情况；

b）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含重大变更）情况、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

c） 表土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

d） 取土场、弃土场选址及防护情况；

e） 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

f）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落实情况；

g）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h） 水土保持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i） 历次水土保持监管问题反馈、初步整改意见、初步监管结论、整改落实情况等。

8. 4 现场调查、询问应做好成果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现场调查/询问开展情况（组织单位、开展时间等），

被现场调查/询问对象，工作依据，存在问题等。

8. 5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或补充方案审批程序检查、方案内容检查参见第 5章~第 7章。

9 检查报告编制

9. 1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后，检查组织单位应出具检查意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检查可出具方案检查报

告，参见附录A；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检查可出具方案检查表，参见附录B。检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组织情况；

b）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

c） 检查情况；

d） 检查结论；

e） 整改要求。

9. 2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中发现的以下问题，可认定为一般问题：

a） 技术文件申报材料不全或数量不符合要求的；

b） 技术文件内容基本完备，错别字、数值错误、上下文不对应、图文表不对应等非技术性错误较少

（原则上应少于 3处），且不涉及不应通过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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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表附件附图基本完备，错误或者缺漏 2个及以下者；

d） 承诺制管理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前未完成自主公示的；

e）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文件未依法公示的。

9. 3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中发现的以下问题，应认定为较重问题：

a） 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制不符合GB 50433等标准规范要求的；

b） 技术文件错别字、数值错误、上下文不对应、图文表不对应等非技术性错误较多的（原则上应少

于 5处）；

c） 附表附件附图错误，或者缺漏 3个及以上的；

d） 未组织技术审查的，或者技术审查程序错误的；

e） 标准规范错误或未引用现行标准规范的；

f） 存在一般问题 3个以上的；

g） 行政许可文书存在错字别字的，或与方案技术文件不一致的。

9. 4 水土保持方案检查中发现的以下问题，应认定为严重问题：

a） 未依法定职权出具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的；

b） 提供虚假或错误技术审查意见的；

c） 水土保持方案未根据实地勘察成果文件编制的，伪造数据、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方案的；

d）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防治责任范围不符合GB 50433、GB/T 50434要求的；

e） 弃土弃渣未开展综合利用调查或者综合利用方案不可行，取土场、弃渣场位置不明确、选址不

合理的；

f） 表土资源保护利用措施不明确，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不合理、体系不完整、等级标准不明确的；

g）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但未按照水土保持标准、规范等

要求优化建设方案、提高水土保持措施等级的；

h） 水土保持方案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的；

i）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j） 水土保持信用监管“黑名单”单位公开期限内承担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方案技术审查工作的；

k） 存在较重问题 3个及以上的。

9. 5 提供虚假或错误技术审查意见的情形主要包括：

a） 技术审查材料未签字或多人签字笔迹雷同的；

b）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未邀请至少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库专家签署同意意见的；

c） 冒名签字的；

d）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单位或者个人明确未开展或者未参与技术审查的，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单

位未能提供合理证明材料的；

e）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意见未加盖审查单位公章的；

f）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结论与实际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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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检查报告目录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检查报告目录及具体内容见表A. 1。

表A. 1 方案报告书检查报告目录

目录

一、方案检查组织情况

二、项目方案审批情况

三、检查情况

四、检查结论

五、整改要求

具体内容

1.检查依据

2.组织单位

3.检查组织情况。检查通知印发情况、检查参与单位/个人，检查形式（查阅资料、

现场调查、征询等），查勘情况（若有）

1.项目概况。项目位置、建设性质、规模与等级、项目组成、拆迁（移民）数量及安置

方式（若有）、专项设施改（迁）建、开工与完工时间、总工期、总投资与土建投资等，

工程占地面积、土石方“挖、填、借、余（弃）”量、取土（石、沙）场和弃土（渣、灰、矸石、

尾矿场数量）等

2.项目方案审批情况。方案编制情况、技术审查情况、行政许可主要内容等

1.检查工作内容

2.检查发现问题清单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技术审查与承诺相符，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技术审查与承诺

基本相符，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不相符

整改内容，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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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检查意见表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检查意见表，见表 B. 1。

表 B. 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检查意见表

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检查意见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情况

检查组织情况

二、检查结论及整改要求

问题清单

检查结论

整改要求

检查组织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

技术审查单位

行政许可单位

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

行政许可时间

检查组织单位

检查参加单位

检查时间

参与人员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技术审查与承诺相符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技术审查与承诺基本相符

□视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技术审查与承诺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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